通     知

各县市区妇联：

根据上级妇联要求，现有三项工作通知如下：

1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、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和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共同组织开展“我和春风行动的故事”主题征文活动，现面向全市征集优秀征文素材，请各县市区妇联广泛征集，于3月15日之前报送材料至市妇联事业发展部邮箱：lac2715@163.com.我们将从中择优选取，呈报领导审批后上报给全国妇联。

2、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湖南省总工会、湖南省妇联。湘人社函（2015）12号《关于开展2015年春风行动的通知》，请各县市区妇联于2015年3月15日前将用电子邮件上报本部门开展“春风行动”的工作总结和统计表。（见附件1）

3、请各县市区妇联根据《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发现身边的女性创业之星”活动的通知》（见附件2）的推荐条件，择优推荐1名候选人名单及简要事迹材料（500字以内），于3月15日之前报市妇联事业发展部。

联系方式： 0730—8889579

邮    箱： lac2715@163.com
联 系 人： 李 爱 春

附件：1.2015年春风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
      2.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发现身边的女性创业之星”活动的通知

岳阳市妇女联合会事业发展部

2015年2月27日  

附件1
2015年春风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
（妇联组织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妇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

	    
	发放宣传资料份数
	组织专场招聘活动次数
	提供免费服务人数
	成功介绍女性就业人数
	    
	跨地区有组织劳务输出女性人数
	组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女性人数
	    
	参加创业培训女性人数
	自主创业成功女性人数
	    
	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（万元）
	提供劳动维权服务和法律援助女性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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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   月   日

填报说明：
   1．“跨地区有组织劳务输出女性人数”指在2015年2月初至3月底活动期间，跨地级市以上妇联组织的劳务输出农村妇女劳动者人数。
    2．“自主创业成功女性人数”指在2015年2月初至3月底活动期间，地级市范围内自主创业成功的妇女劳动者人数。
附件2

华媖创业女性发展中心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发现身边的女性创业之星”
活动的通知
各省区市妇联发展部、女企业家协会：
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国妇女十一大任务部署，深刻把握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历史机遇，激励和引领更多有理想、有能力的女性自强不息、自主创业、勇创新业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洪流中激扬巾帼之志、奉献巾帼之力，经全国妇联研究同意，华媖创业女性发展中心将在妇女发展部指导下，组织开展第二届“发现身边的女性创业之星”活动。
第一届“发现身边的女性创业之星”活动在各省区市妇联大力支持下，经评审委员会推出并命名了100名优秀创业女性，在社会及各地产生了积极反响，为女性创业就业树立了榜样。本届活动将在总结第一届活动经验基础上，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推荐渠道，更多关注创业初期的女性创业者，并通过引入社会资源，为有理想、勇于拼搏、敢于创新的优秀创业女性提供一定的发展资金支持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名称
第二届“发现身边的女性创业之星”活动
二、活动指导、主承办单位
指导单位：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
主办单位：华媖创业女性发展中心
承办单位：《中国女性》杂志社
正心堂国际文化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三、命名奖项及数量
十佳女性创业之星10名；
女性创业榜样100名。
四、推荐条件
1、在工商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中小微企业女性法人；
2、具备1年以上创业经历；
3、企业守法经营，诚实守信，有比较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；
4、企业效益及发展前景良好，年营业额在50万元以上；　
5、注重节能环保，热心社会公益；
6、成长经历和创业经验可资推广借鉴。
五、推荐程序
本次推荐活动采取各省区市妇联组织推荐、女企业家协
会参与推荐、网络媒体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各地要严格按照推荐条件进行报送。
活动办公室将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推出120名女性创业榜样候选人提交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对120名女性创业榜样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审，最后以得分多少确定100名“女性创业榜样”，再从100名女性创业榜样中推选出10名“十佳女性创业之星”。
对推荐出的“十佳女性创业之星”和100名“女性创业榜样”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。对成长性好、具备投资条件的获奖者将给予30-300万元的创业投资基金扶持（颁奖及相关活动将另行通知）。
请各地将推荐候选人名单及简要事迹材料（500字以内）于2015年4月20日前提交活动办公室。
地址：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大街50号（全国妇联机关5楼华媖创业女性发展中心），第二届“发现身边的女性创业之星”活动办公室。邮编：100730

联系电话：010-65103558，65103557,651035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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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媖创业女性发展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2月10日
